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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校外實習辦法



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https://www.ypppt.com/

114年8月20日114學年度第1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2月26日114學年度第1次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簡稱本系）依據國立嘉義大學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規定，為使學生專業理論與實務相結合，增進實務經驗，並促進產學合作，

以培養學術及實務經驗兼備之人才，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系大學部學生於在學期間，需在經本系認可之機關修習「校外實習」(以下

簡稱本科目)學分，修習期限為兩週。

三、本系學生未選修本科目、修習時間不足兩週、請假總時數達本校扣考標準或

總成績未達六十分者，不給予本科目學分。本科目學分僅承認一次。

四、本系學生校外實習，須由任課教師與認可之公私營機構洽商安排前往實習。



五、實習學生應遵守實習機構規定，不得遲到、早退或擅自離開實習場所，

須服從實習機構指導專家指導。

六、學生實習期間，如因事或因病無法參加實習，須向該機構實習指導專

家辦理請假手續。

七、實習學生實習完成後需撰寫「實習報告」，由實習機構及本系評分。

學生校外實習成績，按出勤情況（20％），實習技術及成效（40％），

實習報告（40％）之標準，由實習機構及本系任課教師負責考核。

八、學生實習期間所需之費用（實習費、往返機票、交通費、膳宿、簽證

等支出），除實習機關另有規定者外，由學生自行籌措或申請相關獎

補助。惟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由本系統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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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生須於實習開始前參加本系舉辦行前說明會，或自本系行前說明專

區閱讀相關規範。實習報到前一個月，須完成合約書簽訂及個別實習

計畫書，並完成校外實習申請。

十、本系認可之校外實習相關單位包括：

(1)本校以外之農業相關研究單位。

(2) 經國內外政府登記在案與農業相關之私人企業。

十一、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送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後，公告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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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實習流程表



校外實習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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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防治



什麼是性騷擾？

口頭或肢體上的侮辱，或與性和性別有關的不當騷擾行為，例如盯著別人

的身體看；言語中帶有性別或性的歧視與侮辱；觸碰別人的身體等。

在不是你情我願的情況下，以利益交換為主的性活動，例如上司、老師利

用權勢、考績、成績為理由，要求私密的性服務。

公開展示宣傳品造成他人遭受冒犯，以致影響正常生活的行為，例如強迫

別人看A片；寄送不當色情圖片、文章等；要求異性同事陪同應酬等。

性騷擾防治



校園性騷擾定義：

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 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

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

益之條件者。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指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

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性騷擾防治



性騷擾防治

性騷擾防治有三法：

一、性別工作平等法：91.3.8施行→職場性騷擾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 93.6.23施行→校園性騷擾

三、性騷擾防治法：95.2.5施行

遇到性騷擾該怎麼辦?

一、 保持除靜、不要驚慌，被騷擾不是你的錯

二、 清楚明白的對騷擾者表示抗議並要求停止行為

三、 大聲呼喊性騷擾，可以使騷擾者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並停止

四、 清楚記下性騷擾發生的情境與保全事證(當時的人、事、時、地、物)

五、 向性騷擾申訴窗口提出申訴。



性騷擾防治

應該如何避免性騷擾他人

尊重他人，檢視自己對性別的刻板印象，建立平等的性別觀念。

注意言詞和態度，如不要對任何性別有所貶抑與隨意講黃色笑話。

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

避免以輕薄的言行舉止調侃別人。

避免做出與性有關的騷擾行為，如傳播情色信件。

要能敏感察覺自己與對方的關係是否存有權力差異。

若與對方存有權力差異關係，在上位者更應嚴守專業倫理。

當不確定自己的言行是否為對方所歡迎時，寧可先不要說或不要做。

不要將對方的「友善」誤解為「性趣」。

不要利用對方的「仰慕」，遂行性騷擾行為。



有權受理申訴單位 縣市主管機關

職場性騷擾
(性別平等法)

被害人(受雇人)所屬單位內部申訴管道
(受雇人30人以上)(工作場所準則§7-13)

勞工局
性別工作平等委員會

校園性騷擾
(性別平等教育法)

行為發生時加害人所屬學校。
◎如學校首長是加害人，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性平§28，性平準則§10))

教育局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其他性騷擾
(性騷擾防治法)

申訴時加害人所屬單位
◎如加害人是單位首長或主管，向單位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加害人或所屬單位不明，事件發生地警察機關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性騷§13Ⅰ、細則§7、準則§5-10)

社會局
性騷擾防治委員會

性騷擾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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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其他注意事項

1.請各學生於實習單位時務必遵守實習單位相關公共衛生安

全規定，以及實驗室人員指導，禁止擅自行動以及未經允

許任意操作儀器。

2.上下班往返實習單位須注意交通安全。

3.實習過程有任何問題，請聯絡

授課老師 林志鴻老師 05-2717825

系主任 蔡文錫老師 05-2717839

系辦公室 05-2717450 Line id:plantm7450


